
中油（海南临高）销售有限公司临高金澜加油加气站

控制效果评价网上公开信息

根据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》的要求，现将《中油（海

南临高）销售有限公司临高金澜加油加气站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

报告》相关信息公示如下：

评价单位：海南兆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。

建设单位：中油（海南临高）销售有限公司。

项目地理位置：海南省临高县金澜大道南侧。

项目联系人：王壮

项目简介：2019 年海南省成品油消耗总量 228万吨，中石油在

省内加油站 101座，成品油市场占有率低、零售网络发展不健全是制

约中石油在海南省长期发展的瓶颈，完善加油（气）站网络布局是当

前工作的主要任务。为增强市场竞争力，拓展网点布局，中国石油天

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股权收购、合资合作等多种经营形式弥补单一

新建站点格局上的不足，以实现规模效益发展。

根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(GB 50156-2021)3.0.17条

规定，中油（海南临高）销售有限公司临高金澜加油加气站属二级加

油加气合建站。建设单位由加油加气站组成，目前只有加油站生产试

运行，加气站还未生产试运行。本次验收范围为加油单元。

现场调查人员：林玲、苏琼岛

现场调查时间：2023.7.19

建设单位陪同人：王壮

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：建设项目产生

和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：溶剂汽油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高

温、噪声、工频电场通过对建设项目的综合分析，根据现场检测结果



可知，在正常生产条件下，工作场所各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

浓度（强度）均符合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：本项目属于“其他天然气开采”，按照《建设

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》（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5号）

的分类规定，“批发和零售业”中的“机动车燃油零售”的职业病危

害风险分类为“一般”。

建设单位在试运行期间能执关法行国家相律法规规定，建立

职业卫生管理制度，落实职业卫生防治职责，针对职业病危害因

素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实际接触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（强度）得到有效的控制，满足国家和地方

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。正常生产后建设单

位如能充分落实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本评价报告所提出建

议，将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、法规、标准

的要求，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：

专家组通过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》，评价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

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》。

验收组通过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自验收。


